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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 魏婧宇李雄鹰 赵小帅

从高楼层往下扔东西是大家深恶痛绝的一种不文明行
为。近日，重庆一桩天降酸奶瓶砸伤女童案引起网友热议。当
地法院判决，一栋楼2层以上的448户居民集体为被砸伤的女
童进行经济补偿。

随后，网友们针对该判决是否适用无罪推定原则、对所有
住户是否公平、是否造成真凶逍遥法外以及如何规范楼层文明
等问题，纷纷发表不同意见。记者就这些问题采访了相关法律
学者和从业专家，听听他们怎么说。

不能证明无罪就一定有罪吗？
2014年，重庆一名两岁女童在小区内被天降酸奶瓶砸伤头

部，医疗费花费8万余元。因为找不到肇事者，女童的家人将
小区内159户“有嫌疑”的居民告上法庭。经过两年多的取证
审理，该案近日正式宣判，法庭判决整栋楼2层以上共448户居
民每户向原告补偿360元。

本案之所以引起舆论讨论，主要是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
448户居民是加害者，法院却判决他们均摊医疗费用。网友们
疑惑：没有证据如何能进行判罚？

网友“Windstorm0310”认为：“按照疑罪从无的思路，如
果没有办法证明这个酸奶瓶是谁扔的，就不能判定谁该
赔。”网友“梦想家的地盘”也表示：“从法律角度看，如果你
自己不能证明你没犯罪，那么你就有罪，这种无罪证明就是
问题逻辑。”

针对网友们提出的无罪推定、疑罪从无问题，中国人民大
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解释：“网友质疑的无罪推定原则，是刑事
判定的原则，不适用民事赔偿领域。天降酸奶瓶案是民事案
件，不存在刑事责任。”

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克靖也表示，刑事证明和民事
证明是不一样的，如果发生了砸死人事件，就不能这样判决，就
需要立案，追查凶手。他说，“本案只是民事案件，不是刑事案
件，用无罪推定来否决判决，是不成立的。”

小区内高空抛物伤人，谁该负责？
本次判决的另一个争议点在于，整栋楼二层以上448户住

户为一个人的行为买单，这种判决是否公平？
网友认为，由448户住户为一名侵权人买单，对于这448住

户中的非侵权人来说，就是一种不公平，按照常理是谁侵权谁
负责赔偿，找不到侵权人，并不是住户的错。

“从两权相害取其轻，两利相比取其重的角度考虑，该判决

对于448户住户来说是不公平的，但是对于受害者来说却是百
分百的公平。”刘俊海说，“这样判决，并不代表不会追责最终的
凶手，以后要是查到了当初扔瓶子的人，448户赔偿人最终还是
会获得补偿。”

内蒙古大学法学院院长丁文英进一步解释：“448户人家出
的钱是补偿，而非赔偿，是发生伤害事件又找不到加害人的情
况下，基于公平的原则，优先考虑对受害人的救济，进行风险分
担、利益分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87条规
定：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
损害，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
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

“高空坠物伤人应该赔偿的主体是物业，物业有义务保障
业主以及来往小区人员地面行走的安全。”一位网友的观点也
引起了部分网友的共鸣。物业有保护小区业主安全的责任，在
高空坠物伤人案件中，物业需不需要承担责任？

是否应该判定物业的责任，丁文英认为首先应该判定是
“高空坠物”还是“高空抛物”，“如果是高空坠物，比如楼房上的
装饰品掉落砸伤人，需要开发商或者物业承担责任；如果是高
空抛物，比如这次的酸奶瓶伤人案，明显是被人扔出去的，则应
该由楼房的实际使用者，即楼内住户承担责任。”

“如果有业主认为出现伤人事件是由于小区内没有装足够
的监控设备，或者物业监管不力，可以事后根据与物业方签订
的合同追究物业的责任，这就与本次酸奶瓶伤人案无关了。”丁
文英补充说。

是否会纵容掷物伤人者？
“住户均摊责任的判罚，是否会纵容掷物伤人的人？”有网

友表达了这样的担忧。网友“声援吧友”说：“没找到肇事者不
足以起到惩罚和警示作用，这样的事情越多越能让抛物的人有
侥幸心理。”

刘俊海认为，这样判决的目的不是冤枉好人，而是一种警
示，“判决所有人都要赔偿，可以让邻居相互监督，相互帮助，也
是一种对于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弘扬。”事发小区居民李先生也
认为，这么高的楼，往楼下扔东西太让人恼火了。人们要形成
规矩意识，要学会相互提醒。

“为了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业主可以要求小区物业加装
监控设备、增强巡视。”丁文英说。在此次“酸奶瓶伤人案”中被
判承担补偿责任的小区居民张先生说：“问题最关键的还是要
多安装一些摄像头，加强管理，技术上要保障到位。”

一些专家表示，现代社会楼层越盖越高，人流量也越来越
大，杜绝这种人为的高空抛物行为，最根本的还是要从道德文
明的角度寻求答案，只有提高住户的道德自觉，类似行为自然
可以避免。

江苏：
少数民族文字居民身份证

可异地受理

新华社 朱国亮

江苏省公安厅治安总队18日通报，江苏将于12月
26日启动少数民族文字居民身份证异地受理工作。

今年7月1日，江苏与26个省份开通普通居民身
份证异地受理，全省受理点逐步增加到196个，办理的
总量目前居全国之首。

据江苏省公安厅治安总队的通报，这次启动的少
数民族文字居民身份证异地受理工作，主要涉及广西、
内蒙古、新疆、西藏4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和吉林、四川、
青海等省的少数民族自治州、县。至此，江苏实现居民
身份证异地受理全覆盖。

据介绍，少数民族文字居民身份证异地受理仍按
照“异地受理、原籍审核签发、异地制作发放”的流程开
展，受理条件、手续、收费标准等保持不变。

另据了解，为方便群众就近、及时办理身份证事
项，江苏全省各受理点双休日和法定节日均安排正常
办公。

广西：
多部门建立

海上综合执法协作机制

新华社 潘强

近日，广西海警总队与广西海洋局、水产畜牧兽医
局签署了《广西海上综合执法协作机制》，这个机制是
全国省一级首个纳入政府边海防联合管控工作的海上
综合执法协作机制。

《广西海上综合执法协作机制》由广西海警总队发
起，自治区海洋局、水产畜牧兽医局积极响应，经反复
调研磋商，历时两年形成。《机制》共25条，内容涵盖了
海上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具体衔接、警情互通、信息共
享、联勤联训、联合宣传和联席会议等六项内容。

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周长青说，三方执
法协作机制紧密衔接在海洋管理中的中央事权和地方
事权，紧密衔接海上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是广西推进
海上综合执法的一种有益探索，有助于强化广西海洋
综合管理效能，将为服务保障广西沿海经济社会发展，
引领广西海洋经济新常态提供制度保证。

河南：
百天执结70.3亿元
453名“老赖”获刑

新华社 史林静

记者18日从河南省高院执行局获悉，河南省三级
法院自9月初开展的“百日执行风暴”临近尾声，3个多
月的时间，河南三级法院共实际执结到位金额70.3亿
元，453人被判处刑罚。

对有能力履行而拒不履行的老赖，河南法院依法
采取了拘留、罚款等司法手段。3个多月来，共司法拘
留 8373 人，罚款 439 万元，追究刑事责任 1240 案。同
时，推行司法网拍，杜绝拍卖领域的腐败现象，共上传
拍品4309件，成交金额19.96亿元，溢价率为31.3%，为
当事人节约佣金1亿多元。

除了施以刑法，在惩戒“老赖”方面，河南省法院还
牵头28个职能部门，对失信被执行人担任公职、评先
评优、晋职晋级、开办企业、融资投资、招投标、高消费、
出入境等进行联合惩戒，让老赖一处失信、处处受限，
促进社会诚信体系建设。

目前，河南省法院先后与21家全国性商业银行、
154家地方性商业银行、108家国土住建部门联网，开
展网络查控工作，利用高科技手段查款查物。同时，完
善“黑名单”制度，14.2万余名赖账户被纳入全国法院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浙江迎来40万吨级“巨无霸”

新华社姚峰 摄

12月17日，装载着38.96万吨铁矿石的“矿石山东”号轮在七艘拖轮协助下缓缓通过宁波舟山港蛇移门航道，成功靠上鼠浪湖矿
石中转码头。这是今年12月初蛇移门航道通过交工质量评定后投入试运行以来首次迎来40万吨级船舶。

宁波舟山港蛇移门40万吨级航道工程航道总长164.1公里，进港主航道最大设计通航水深25.7米，是我国首条通过人工整治的
最大通航等级航道。

448户居民为高空抛物伤人“买单”


